
本表共2頁，第1頁

公 開 類

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1月1日至3月7日） 單位：人

男 女 其他 不詳
未滿

18歲

18~未

滿30歲

30~未

滿40歲

40~未

滿50歲

50~未

滿65歲

65歲

以上
不詳

本國籍

非原住

民

本國籍

原住民

大陸籍

(含港

澳)

外國籍

其他

(含無

國籍)

領有身

心障礙

證明

疑似身

心障礙

者

非身心

障礙者
不詳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3月8日至6月30日） 單位：人

男 女 其他 不詳
未滿

18歲

18~未

滿30歲

30~未

滿40歲

40~未

滿50歲

50~未

滿65歲

65歲

以上
不詳

本國籍

非原住

民

本國籍

原住民

大陸籍

(含港

澳)

外國籍

其他

(含無

國籍)

領有身

心障礙

證明

疑似身

心障礙

者

非身心

障礙者
不詳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按身心障礙別

成立

不成立

按性別 按年齡別 按國籍別

調解結果

申訴

審議結果

成立

不成立

調解結果

成立

不成立

項目別 總計

成立

不成立
再申訴

調查結果

撤回

成立

不成立

按身心障礙別

申訴

調查結果

撤回

彰化縣性騷擾當事人基本資料（適用於113年上半年）

項目別 總計

按性別 按年齡別 按國籍別

編製機關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表 號 10740-03-02-2



本表共2頁，第2頁                 

公 開 類

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1月1日至3月7日） 單位：人

學齡前 國小 國中
高中

(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以上
不識字 自修 不詳 學生 服務業

專門

職業

農林

漁牧
工礦業 商業

公務

人員

教職

人員
軍人 警察

神職

人員

家庭

管理
退休 無工作 其他 不詳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3月8日至6月30日） 單位：人

學齡前 國小 國中
高中

(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以上
不識字 自修 不詳 學生 服務業

專門

職業

農林

漁牧
工礦業 商業

公務

人員

教職

人員
軍人 警察

神職

人員

家庭

管理
退休 無工作 其他 不詳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業務主管人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府社會處辦理之各項性騷擾防治服務業務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2份，1份送主計處，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

按教育程度 按職業

申訴

審議結果

成立

不成立

項目別

調解結果

成立

不成立

機關首長

申訴

調查結果

再申訴

調查結果

撤回

撤回

調解結果

成立

不成立

填表 審核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不成立

項目別

按教育程度 按職業

彰化縣性騷擾當事人基本資料(續)（適用於113年上半年）

編製機關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表 號 10740-03-02-2



彰化縣 性騷擾當事人基本資料編製說明（適用於 113 年上半年）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依據性騷擾防治法所執行之業務項目，均為統計範圍及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上半年以 1 至 6 月、下半年以 7 至 12 月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113 年 3 月 8 日前：橫項依「申訴調查結果」、「再申訴調查結果」及「調解結果」分；縱項依「性別」、「年齡別」、「國籍別」、「身

心障礙別」、「教育程度」及「職業別」分。 

(二)113 年 3 月 8 日（含）後：橫項依「申訴審議結果」及「調解結果」分；縱項依「性別」、「年齡別」、「國籍別」、「身心障礙別」、

「教育程度」及「職業別」分。 

四、統計科目定義： 

(一)性騷擾： 

1.性騷擾(113 年 3 月 8 日前)：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以

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2）以展示或播

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

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2.性騷擾(113 年 3 月 8 日(含)後)：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

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2)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

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工作、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二)撤回(113 年 3 月 8 日前)：：係指被害人已提出申訴(再申訴)後而啟動申訴(再申訴)調查機制時，於調查結果確定前，被害人以撤回

申訴(再申訴)申請書書面向加害人所屬單位、警察機關、或主管機關提出願意撤回申訴(再申訴)之情形。 



(三)性騷擾當事人基本資料 

1.按性別分：分為男、女、其他及不詳。 

2.按國籍別：分為本國籍非原住民、本國籍原住民、大陸籍（含港澳）、外國籍、其他(含無國籍)4 類。 

3.按身心障礙別：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疑似身心障礙者、非身心障礙者、不詳 4 類。 

4.職業別：受限於原「軍公教警」類無法瞭解各類之申訴調查結果（如軍人性騷擾案件），爰將「軍公教警」分為公務人員、教職人

員(含補習班、安親班人員)、軍人、警察 4 類。其中「專門職業」類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如律師、會計師、專利師、建築師、

各科技師、社會工作師、不動產估價師、地政士、不動產經紀人、保險業務員等。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府社會處辦理之各項性騷擾防治服務業務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 2 份，1 份送主計處，1 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 



本表共2頁，第1頁    
公 開 類

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中華民國  年   半年（　月至　月） 單位：人

男 女 其他 不詳
未滿

18歲

18~未

滿30歲

30~未

滿40歲

40~未

滿50歲

50~未

滿65歲

65歲

以上
不詳

本國籍

非原住

民

本國籍

原住民

大陸籍

(含港

澳)

外國籍

其他

(含無

國籍)

領有身

心障礙

證明

疑似身

心障礙

者

非身心

障礙者
不詳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彰化縣性騷擾當事人基本資料（適用於113年下半年起）

按身心障礙別

成立

不成立

按性別 按年齡別 按國籍別

調解結果

申訴

審議結果

成立

不成立

項目別 總計

編製機關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表 號 10740-03-02-2



本表共2頁，第2頁          

公 開 類

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中華民國  年   半年（　月至　月） 單位：人

學齡前 國小 國中
高中

(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以上
不識字 自修 不詳 學生 服務業

專門

職業

農林

漁牧
工礦業 商業

公務

人員

教職

人員
軍人 警察

神職

人員

家庭

管理
退休 無工作 其他 不詳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被害人(人)

加害人(人)

業務主管人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府社會處辦理之各項性騷擾防治服務業務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2份，1份送主計處，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

彰化縣性騷擾當事人基本資料(續)（適用於113年下半年起）

調解結果

成立

不成立

機關首長填表 審核

按教育程度 按職業

申訴

審議結果

成立

不成立

項目別

編製機關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表 號 10740-03-02-2



彰化縣性騷擾當事人基本資料編製說明（適用於 113 年下半年起）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依據性騷擾防治法所執行之業務項目，均為統計範圍及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上半年以 1 至 6 月、下半年以 7 至 12 月之事實為準。 

三、 分類標準：橫項依「申訴審議結果」及「調解結果」分；縱項依「性別」、「年齡別」、「國籍別」、「身心障礙別」、「教育程度」及「職

業別」分。 

四、統計科目定義： 

(一)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以明示或暗示之方

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

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2）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

習、工作、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二)性騷擾當事人基本資料 

1.按性別分：分為男、女、其他及不詳。 

2.按國籍別：分為本國籍非原住民、本國籍原住民、大陸籍（含港澳）、外國籍、其他(含無國籍)4 類。 

3.按身心障礙別：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疑似身心障礙者、非身心障礙者、不詳 4 類。 

4.職業別：受限於原「軍公教警」類無法瞭解各類之申訴調查結果（如軍人性騷擾案件），爰將「軍公教警」分為公務人員、教職人

員(含補習班、安親班人員)、軍人、警察 4 類。其中「專門職業」類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如律師、會計師、專利師、建築師、

各科技師、社會工作師、不動產估價師、地政士、不動產經紀人、保險業務員等。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府社會處辦理之各項性騷擾防治服務業務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 2 份，1 份送主計處，1 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 


